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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府办〔2021〕3号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
三水区促进水路货运业发展资金扶持 

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中央、省、市驻三水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促进水路货运业发展资金扶持补助办法》业

经 2021 年 2月 25 日十六届 104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交

通运输局反映，联系电话：87748405。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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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促进水路货运业发展 
资金扶持补助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水路货运业发展，结合《佛山市促进货

运业新增运力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佛府办〔2020〕6号文印发）

及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扶持补助对象。 

在三水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设立的符合扶持补助条件的

水路货物运输企业，可申请资金扶持补助。但以下情形除外：申

请年度内发生同责以上（包含同责）的重大或较大水路交通安全

事故的、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 

第三条  扶持补助条件及标准。 

（一）新增船舶运力的扶持补助。 

1.条件 

对新增单船 1000—2000（不含 2000）载重吨船舶的水路货

物运输企业给予扶持补助（2000 及以上载重吨的按照佛府办

〔2020〕6号文执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新增船舶为购买新船舶或从区外购置二手船舶（二手

船舶船龄在 10年以内，含 10年）。 

（2）新增船舶为申请年度内企业新增的自有运力，并领取

了《船舶营业运输证》。 

（3）申请年度内企业总自有运力净增加 1000 载重吨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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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 

每新增单船 1000—2000（不含 2000）载重吨船舶的企业给

予 30万元的扶持补助，但单个企业每年新增船舶运力扶的持补助

资金总额不得超过 120 万元。 

（二）扩大运力规模的扶持补助。 

1.条件 

对自有船舶运力规模年净增长超过 6000 载重吨的水路货物

运输企业可给予扶持补助。其中，新购买船舶或从区外购置的船

舶纳入净增长规模，区内过户以及从本区转出后再重新转入的不

计入净增长规模，船舶船龄超过 15年不计入净增长规模，净增长

规模应扣除已注销的船舶。 

2.标准 

年度内自有船舶运力每净增加 6000 载重吨的给予扶持补助

20万元，但单个企业每年扩大运力规模的扶持补助总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三）贷款贴息的扶持补助。 

1.条件 

对在金融机构办理了船舶购置贷款的水路货物运输企业可

给予扶持补助，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办理贷款的船舶为新建船舶或从区外购置的二手船舶，

其中二手船舶船龄须在 10年以内的（含 10年）。 

（2）办理贷款的船舶载重吨不少于 1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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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船舶为企业新增的自有运力，并领取了《船舶营

业运输证》。 

2.标准 

对水路货物运输企业船舶贷款按年贷款利息的 30%给予贴息

扶持补助，贴息期为 1年，单个企业贴息扶持补助资金总额不超

过 50万元。 

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水路货物运输企业可以同时申请多项

扶持补助，获得扶持补助资金的水路货物运输企业须承诺新增货

运船舶 3年内（含 3年）不办理营运退出和过户手续，否则全额

退还扶持补助资金（新增货运船舶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等导致船舶

无法营运的情形除外）。获得扶持补助资金的水路货物运输企业须

承诺和配合报送货运统计相关数据。 

第五条  申报、审核及审批程序。 

按照“每年度一申请”“当年申请上一年度”的原则，符合

条件的水路货物运输企业可于每年3月10日前登录佛山市扶持资

金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请，并向区交通运输局提交纸质材料。向

区交通运输局提交的纸质材料如下： 

（一）申请新增船舶运力扶持补助的：新增船舶清单、船舶

登记证书、船检证书、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复

印件。 

（二）申请扩大运力规模扶持补助资金的：新增船舶清单、

企业运力规模变化表、船舶登记证书、船检证书、水路运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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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三）申请贷款贴息扶持补助资金的：船舶购置贷款合同、

借据、利息单据、贷款（还款）账户流水、银行还款清单、还款

相关证明、船舶登记证书、船检证书、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

舶营业运输证。 

区交通运输局收集复核全部申报资料并加具意见后，一次性

报送区财政局审核，区财政局审核无误后并将资金指标下达给区

交通部门，由区交通运输局拨付给企业。 

第六条  资金使用管理 

（一）必须在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内进行资金扶持补助。 

（二）扶持补助资金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分配和使

用，任何单位不得挤占、截留、挪用。 

第七条  本办法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

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办法实

施之前，按本办法执行。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电法规股    2021 年 2月 26 日印发 

 


